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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医保发〔2020〕28 号

关于转发鲁医保发〔2020〕79 号文件进一步

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体系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，

济宁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太白湖新区社会保障事业服

务中心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，

兖矿集团人力资源服务中心：

现将省医保局等 4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医疗

救助工作的意见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7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济 宁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文件济 宁 市 民 政 局
济 宁 市 财 政 局
济 宁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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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善医疗救助政策

一是做好困难群众参保补助。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济宁市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济政发〔2017〕29 号）

等规定对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居民医疗保险，

个人缴费部分进行全额补助。

二是严格落实医疗救助政策。对困难群众住院费用按规

定进行救助，对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重点救助对象经基本

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，不

设救助起付线，给予 70%的救助，一个年度内救助限额为 1

万元，其他人员按原有政策执行。

二、加强医疗救助资金结算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尽快核算在市级医疗机构平台、跨县

（市、区）医疗机构平台及县域内医疗机构平台的未结算费

用，加快医疗救助费用结算拨付工作。

三、加强部门协调和资金管理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，

积极拓宽医疗救助资金渠道，强化部门信息共享，统筹相关

资金予以适度保障，做好对医保费用和医疗服务行为质量的

监督管理，加强医疗救助资金绩效评估，防控不合理医疗行

为和费用，确保困难群体医疗保障基本权益，维护医疗救助

资金安全运行。

本《通知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我市原有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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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与本《通知》不一致的，按照本《通知》规定执行，其

他救助政策仍按原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》

济宁市医疗保障局 济宁市民政局

济宁市财政局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12 月 29 日

（信息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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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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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


济宁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